
 

林
口長庚於 8月 3日與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下稱勞

安所 )簽署合作協定，由林口長庚陳建

宗院長和勞安所何俊傑所長代表雙方簽

署，這是勞安所第一間合作醫院，盼藉

此合作模式與林口長庚建立實質合作關

係，結合醫學中心資源、醫學研究團隊

及職業醫學領域專長，提供國內職業傷

病勞工「預防」、「保護」及「重建」

之全面性服務，守護勞工職業安全，讓

勞工在擁有「安穩工作」、「安心職

場」、「安全勞動」的職場環境下，推

動國家發展。

陳建宗院長表示，林口長庚自 2007

年開始承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

區甲類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計畫」，結合

醫學中心醫療資源及團隊，發揮區域整

合功能與角色，致力於轄區職業傷病服

務及發展區域產業之特色研究，每年提

供超過 1,000人次職災勞工診治、復健

及復工等服務。

今年 5月 1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及保護法」上路施行，針對職場第一線

勞工的工作安全，從災前預防到災後重

建皆提供了完整的保障。為因應政策發

展，林口長庚除持續整合院內資源及專

科連結外，也將與勞安所結合雙方資源

與專長，共同研發職場安全衛生相關技

術。

林口長庚職業醫學科主任曹又中醫

師表示，過去曾與勞安所合作針對我國

石綿及有機溶劑暴露勞工進行追蹤調

查，亦協助職場危害因子健康危害與

容許暴露標準建議值研究 (如：甲苯、

砷、有機溶劑、多環芳香烴等 )，並進

一步作為勞動部審議修訂容許暴露標準

之學理依據與參考。透過本次正式合

作，未來將可著手合作建置我國新興本

土職業暴露與疾病因果關係研究資料，

包含人造石產業、銦及其化合物應用產

業等，增進事業單位與社會大眾對於暴

露預防與職業相關疾病之知能，提供勞

工更完善之健康保護。

林口長庚與勞動部勞安所
簽署合作協定
攜手增進勞工福址
◎林口長庚經管組行政管理師　黃偉哲

林口長庚陳建宗院長 (左 )與勞動部勞安所何俊傑
所長 (右 )代表簽署合作協定，由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程文俊主任委員 (中 )見證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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